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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企业标准按 GB/T1.1《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要求编写。 

本标准由三门峡乐人家食品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三门峡乐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军英、张娟红、马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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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糖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凝胶糖果的分类、要求，以及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明胶为主要原料，添加生活饮用水、 DHA 藻油、鱼油、

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杜仲籽油、叶黄素酯、共轭亚油酸甘油酯、磷虾油、水飞蓟籽油、松花粉、番

茄籽油、海藻糖、乳矿物盐、磷脂酰丝氨酸、美藤果油、人参（5 年以下人工种植）提取物、蓝莓果粉、

核桃油、菊花晶（菊花黄浸膏、白砂糖）、蜂蜡、食用甘油、着色剂（姜黄素、苋菜红、亮蓝、柠檬黄）、

食用香精（苹果香精、甜橙香精、咖啡香精、香草香精、奶味香精）中的几种，经调配、溶糖（浆）、

过滤、熬煮、成型、干燥、包装加工而成的凝胶糖果。 

2 要求 

2.1 原辅料要求 

2.1.1 DHA 藻油应符合《关于批准 DHA 藻油、棉籽低聚糖等 7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及其他相关规定的公

告》（卫生部公告 2010 年第 3号）的规定。 

2.1.2 鱼油和乳矿物盐应符合《关于批准茶叶籽油等 7 种物品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09

第 18 号）的规定。 

2.1.3 牡丹籽油和元宝枫籽油应符合《关于批准元宝枫籽油和牡丹籽油作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

部公告 2011 年第 9号）的规定。  

2.1.4 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杜仲籽油应符合《关于批准γ-氨基丁酸等 6 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

（卫生部公告 2009 年第 12 号）的规定。 

2.1.5 磷虾油应符合《关于批准显齿蛇葡萄叶等 3 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3 年第 16

号）的规定。 

2.1.6 水飞蓟籽油应符合《关于批准壳寡糖等 6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4 年第 6号） 

的规定。 

2.1.7 叶黄素酯应符合《关于批准嗜酸乳杆菌等 7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08 年第 12号）

的规定。 

2.1.8 松花粉应符合《关于将油菜花粉等食品新资源列为普通食品管理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04 年

第 17号）的规定。 

2.1.9 番茄籽油应符合《关于批准番茄籽油等 9种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4 年第 20 号）

的规定。 

2.1.10 磷脂酰丝氨酸应符合《关于批准蔗糖聚酯、玉米低聚肽粉、磷脂酰丝氨酸等 3 种物品为新资源

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0 年第 15号）的规定。 

2.1.11 美藤果油应符合《关于批准茶树花等 7种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公告 2013 年第 1号）的

规定。 

2.1.12 人参（5年以下人工种植）应符合《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卫生部

公告 2012 年第 17 号）的规定，人参（5 年以下人工种植的人参）提取物应符合 T/CCCMHPIE 1.20 和

GB/T 29602 的规定。 

2.1.13 海藻糖应符合 GB/T 23529 的规定。 

2.1.14杜仲籽油应符合卫生部《关于批准γ-氨基丁酸等6种物质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2009年第 12号》

的规定。 

http://www.moh.gov.cn/mohbgt/s10697/201003/46297.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10695/201001/45443.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10695/201001/45443.s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72780.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http://www.moh.gov.cn/sps/s7890/201401/bca788aead084936b9ef04f99ad5a2b8.shtml
http://www.moh.gov.cn/sps/s7890/201401/bca788aead084936b9ef04f99ad5a2b8.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s7890/201405/367ce408981e4807809e107417b3d361.shtml
http://www.hzfs.gov.cn/newShow/newDit.jspid=11813
http://www.moh.gov.cn/mohbgt/pw10409/200804/27105.s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pw10409/200804/27105.shtml
http://www.nhfpc.gov.cn/sps/s3585/201412/5ecadb810d5d4f1eac12a3d6c9f7f6bc.s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64995.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75707.html
http://law.foodmate.net/show-175603.html
http://www.moh.gov.cn/mohbgt/s9513/200910/430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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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蓝莓果粉应符合 NY/T 1884 的规定。 

2.1.16 核桃油应符合 GB/T 22327 和 GB 2716 的规定。 

2.1.17 姜黄素应符合 GB 1886.76 的规定。 

2.1.18 菊花黄浸膏应符合 GB 1886.113 的规定。 

2.1.19 白砂糖应符合 GB/T 317 和 GB 13104 的规定。 

2.1.20 果葡糖浆应符合 GB/T 20882 和 GB 15203 的规定。 

2.1.21 食用明胶应符合 GB 6783 的规定。 

2.1.22 蜂蜡应符合 GB 1886.87 的规定。 

2.1.23 食用甘油应符合 GB 29950 的规定。 

2.1.24 苋菜红应符合 GB 4479.1 的规定。 

2.1.25 柠檬黄应符合 GB 4481.1 的规定。 

2.1.26 亮蓝应符合 GB 1886.217 的规定。 

2.1.27 食用香精（苹果香精、甜橙香精、咖啡香精、香草香精、奶味香精）应符合 GB 30616 的规定。 

2.1.28 生活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2.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性状 块状较完整，大小基本一致，无明显变形和黏连 从样品中取出20g，倒入一洁净烧杯中，

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性状、色泽、杂质，

嗅其气味，然后以温开水漱口，品其滋味，

结果应符合相应的规定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嗅 

滋味 味甜，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2.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20.0 GB 5009.3 

还原糖(以葡萄糖计)，g/100g   ≥ 10 GB 5009.7 

酸价（以脂肪计）（KOH）,mg/g ≤ 3 GB 5009.229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 0.25 GB 5009.227 

总砷(以As计)，mg/kg ≤ 0.5  GB 5009.11 

* 铅（以Pb计），mg/kg   ≤ 0.4  GB 5009.12 

苋菜红
a
（以苋菜红计），g/kg             ≤ 0.05 

 GB 5009.35 柠檬黄
b
（以柠檬黄计），g/kg               ≤ 0.1 

亮蓝
c
（以亮蓝计），g/kg                  ≤ 0.3 

姜黄素
d
，g/kg     ≤ 0.7 SN/T 4890 

注：* 该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的规定。 

a、b、c仅限于添加着色剂（苋菜红、亮蓝、柠檬黄）的产品种类；d仅适用于添加姜黄素的产品种类。 

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剂）在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GB 2760规定的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 超过

1。 

2.4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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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0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沙门氏菌, /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0 1000 GB 4789.10 第二法 

注：a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 执行。 

2.5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应符合JJF 1070 的规定。 

2.6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 和GB 17403 的规定。 

2.7 其他要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

合 GB 2763 的规定。 

3 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型式检验按国家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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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以白砂糖、果葡糖浆、食用明胶为主要原料，添加生活饮用水、 DHA 藻油、鱼油、

牡丹籽油、元宝枫籽油、杜仲籽油、叶黄素酯、共轭亚油酸甘油酯、磷虾油、水飞蓟籽油、松花粉、番

茄籽油、海藻糖、乳矿物盐、磷脂酰丝氨酸、美藤果油、人参（5 年以下人工种植）提取物、蓝莓果粉、

核桃油、菊花晶（菊花黄浸膏、白砂糖）、蜂蜡、食用甘油、着色剂（姜黄素、苋菜红、亮蓝、柠檬黄）、

食用香精（苹果香精、甜橙香精、咖啡香精、香草香精、奶味香精）中的几种，经调配、溶糖（浆）、

过滤、熬煮、成型、干燥、包装加工而成的凝胶糖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参照相关国标 GB 173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和相关行标 SB/T 

10021《糖果 凝胶糖果》的要求制订本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质量控制和监督检查依据。 

本标准中铅指标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 的规定。 

三门峡乐人家食品有限公司 


